
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組織規程 

111年 1月 21日  110學年度第 2次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3年 2月 2 日  112學年度第 2次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3年 3月 15日  112學年度第 2次監督委員會審議通過 

113年 12月 25日  113學年度第 1次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年 1 月 17日  113學年度第 2次監督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年3月27日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114OO23184號函核定(溯自110年8月1日生效) 

第一條    國立清華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

(以下簡稱創新條例)之規定成立半導體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並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六條之四特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為組

織及運作之依據。 

第二條    本院以促進國家半導體科技發展與培養學術與品德兼備之半導體科技人才為宗

旨。在尊重學術自由之原則下，從事研究、教學，兼顧社會服務。 

第三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負院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院。 

第四條    本院置副院長一至二人，襄助院長推動院務，其任期同院長為原則。 

第五條    本院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會)，議決院務重大事項，除本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外，應包括政府代表、專任教職員代表、本院學生代表及產業代表，其中政府代表

及產業代表人數應分別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管理會之組成、任期及任務，由本院依創新條例規範另訂之，並報本校半導體研

究學院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監督會)備查。 

第六條    本院設產學評議會，議決本院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包含教師聘任、資格

審查、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其他事項之審議，並對本院教學、研究、人才培

育、產學合作等事項之提供諮詢。 

本院產學評議會之組成、任期及任務，由本院依創新條例規範另訂之，並經管理

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七條    本院設課程委員會，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院各部課程及協調院內、外課程之相

互支援與整合，提升課程品質，發揮本院特色，達成教育目標，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並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第八條    本院依教學、研究需求，得分設碩士班及博士班教學分部(如附表)。 

第九條    本院院長之任期每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其任期至多與該屆管理會委員同；

其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聘。院長資格、產生方式、任期及

解職由本院另訂之，並經管理會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本院院長除在本院及本校授課外，不得擔任校外專職。 



第十條    本院副院長由院長推薦教授級之教學人員聘任（兼）之。副院長之任期，以配合

院長之任期為原則。 

第十一條    本院得依人才培育及學術研究需求，置部主任、副部主任，辦理並綜整本院各

研究分部業務；其聘任程序及任期等另訂之。 

第十二條    本院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三級，從事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 

本院得另置半導體講座教授、半導體特聘教授，由教授擔任之。 

有關本院教師聘任資格及程序等另定之，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報監督會備查。 

第十三條    本院各級專任教師之聘任及升等相關辦法由產學評議會擬訂，並經管理會審議

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本院得視需要聘請兼任教師，其聘任辦法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辦理。 

本院專任教師得因工作性質而聘為跨單位合聘教師。本院合聘教師應有主聘單

位，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之分配及員額之計算由主聘與合聘單位依相關規定商訂之。 

第十四條    本院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定期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

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參據。  

教師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依本校現行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院教師之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並應經產學評議會與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但依教師法規定免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者，不在此限。當事人如有不服，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本院編制內教師就本院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

得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及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向本校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於審議前項案件時，委員組成無本院代表者，應增聘

本院一人擔任委員，不受原有委員總額及任期之限制。 

第十六條    本院得因需要聘請編制外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本院專業技術人員依年資、教學、服務、輔導之績效及專業成就敘薪及升等。 

本院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事項，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辦

理，經產學評議會通過，並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本院聘任之。 

第十七條    本院人員因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十七條

第四項及第五項辦理。 

本院人員辦理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等事項，除前項因研究業務而

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外，其餘兼職範圍、職務及遵行事項，由本院擬定相關規

定，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公

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十四條規定限制。 

第十八條    本院員額編制表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十九條    有關本規程解釋之重大爭議由管理會審議並送監督會議決。 

第二十條    本規程經管理會、監督會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空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定本 

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員額編制表

職稱 任用別 員額 備註

院長 聘兼 （1） 

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院

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第 4條規

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

院編制內教師具特聘或講座教授以

上之資格人員兼任。 

副院長 聘兼 （2） 

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院

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第 6條規

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

院教授級之教學人員兼任。

部主任 聘兼 （4） 

1. 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

院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第 6條

規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

究學院教授級之教學人員兼任。 

2. 本院共有半導體元件部、半導體材

料部、半導體設計部、半導體製程

部等 4 部。

副部主任 聘兼 （4） 

1.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

學院院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

第 6條規定，由國立清華大學、

半導體研究學院教授級之教學

人員兼任。

2.本院共有半導體元件部、半導體

材料部、半導體設計部、半導體

製程部等 4 部。

教師 聘任 5 

教職員員額總計 5（11） 

附註：本編制表自 110 年 8 月 1 日生效 



核定本 

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員額編制表 

職稱 任用別 員額 備註 

院長 聘兼 （1） 

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院

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第 4條規

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

院編制內教師具特聘或講座教授以

上之資格人員兼任。 

副院長 聘兼 （2） 

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院

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第 6條規

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

院教授級之教學人員兼任。 

部主任 聘兼 （4） 

1. 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

院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第 6

條規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

研究學院教授級之教學人員兼任。 

2. 本院共有半導體元件部、半導體材

料部、半導體設計部、半導體製程

研發部等 4 部。 

副部主任 聘兼 （4） 

1. 依「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

院院長及各級主管選任辦法」第 6

條規定，由國立清華大學、半導

體研究學院教授級之教學人員兼

任。 

2. 本院共有半導體元件部、半導體

材料部、半導體設計部、半導體

製程研發部等 4 部。 

教師 聘任 5  

教職員員額總計 5（11）  

附註：本編制表自 114 年 6 月 27 日生效 

 



 

 

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組織規程 

第8條附表：組織架構表 

學院 教學學術分組 

 

國立清華大學 

半導體研究學院 

碩士班(元件部、材料部、設計部、製程研發部) 

博士班(元件部、材料部、設計部、製程研發部) 

 

臺教高（一）字第1140061568號  核定本 

第8條附表，自114年6月27日生效 


